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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的集团口径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5年

（未经审计）

2024年

（经审计）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73,964 170,748 1.88

营业利润 53,608 47,443 12.99

利润总额 53,374 48,366 10.3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017 45,257 10.5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0,144 44,207 13.43

基本每股收益（元） 1.52 1.36 1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6 6.28 上升0.48个百分点

2025年

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

12月31日

（经审计）

增减变动幅度（％）

资产总额 10,081,746 9,461,880 6.5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16,914 736,329 10.94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736,994 656,410 12.28

普通股总股本 33,306 29,352 13.47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2.13 22.36 -1.03

不良贷款率（%） 1.26 1.36 下降0.10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 200.72 186.96 上升13.76个百分点

注：

（1）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9号一一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2）2025年3月、2025年12月，公司分别对浦发优2、浦发优1两期优先股发放股息人民

币7.215亿元、6.405亿元。 2025年11月，公司对20浦发银行永续债支付利息人民币23.75亿

元，并于11月23日全额赎回永续债500亿元。 在计算本公告披露的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时，公司考虑了优先股股息发放和永续债付息的影响。

（3）非经常性损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

性损益（2023年修订）》的定义计算。

（4）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其他权

益工具优先股、永续债部分）/期末普通股股本总数。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2025年，公司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会议精神，认真落实上海市委

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做深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 ，服务上海“五个中心” 建设，坚

定践行“数智化” 战略，持续深耕科技金融、供应链金融、普惠金融、跨境金融、财资金融

“五大赛道” ，纵深推进超级平台、超级产品、超级系统“三超” 建设，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

济成效，经营效益实现较好增长，资产质量持续改善，经营发展稳健向好态势不断巩固。

经营效益：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739.64亿元，同比增加32.16亿元，增长

1.88%。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0.17亿元，同比增加47.60亿元，增长10.52%；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01.44亿元， 同比增加59.37亿元， 增长

13.43%。

经营效益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一是服务实体经济能级有效提升，公司持续强化重点赛

道、重点区域与新质生产力行业的信贷投放，推动信贷资产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长。 二是强化主动资产负债管理，公司着力优化资产结构，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多渠

道、多场景拓展高质量负债来源，付息成本下降显著，净息差实现趋势企稳。 三是资产质量

持续向好，主要风险指标均创近年来最优水平，风险抵补能力持续增强。四是集团协同质效

并举，各子公司紧扣“数智化” 战略核心，以“五大赛道” 为重点，锚定高效率协同要求，强

化一体化经营和统一化管理，经营成效提升明显。

业务规模：报告期内，本集团资产负债规模稳定增长。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突破

十万亿元， 达100,817.46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6,198.66亿元， 增长6.55%； 负债总额92,

573.16亿元，较上年末增加5,402.17亿元，增长6.20%。

资产质量：报告期内，本集团坚持风险“控新降旧” 并举，持续加大存量不良资产处置

力度，风险压降成效显著。 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实现“双降” ，其中

不良贷款余额719.90亿元，较上年末减少11.64亿元，不良贷款率1.26%，较上年末下降0.10

个百分点；资产质量前瞻性指标表现良好，逾欠90天和60天偏离度保持在100%以内；风险

抵补能力持续提升，拨备覆盖率200.72%，较上年末上升13.76个百分点。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可能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中

披露的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据存在差异，如上述差异幅度达到10%，公司将另行公告，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报备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行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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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新材” 、“公

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授予的26名激励对象因工

作调动、退休、身故、离职及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未达到100%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或

所持股份不得解除限售，前述激励对象不得解除限售的426,980股限制性股票，公司将进

行回购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426,980 426,980 2026年1月16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三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5-037）。

2、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8）。至今

公示期已满45天，期间并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回购事项提出异议的情况，也未收到任何公

司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1、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及依据

（1）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若激励对象因组织安排调动至控股股东单位及其子公

司、分公司任职的，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激励对象调任情况对其获授权益处理方式进行决

策。 ”

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2名激励对象因组织安排调动至控股股东单位及其子公司、

分公司任职，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和前述激励对象的调任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回

购注销前述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71,400股限制性股票。

（2）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因退休而离职的，其已解除限售股票不作处

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当年已达到业绩考核条件的，对应可解除限售的

部分在情形发生（或可行使）之日起半年内行使，半年后权益失效；尚未达到业绩考核条件

的不再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

款利息之和。 ”

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3名激励对象因退休而离职，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

司将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回购注销其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95,200股限制性股票。

（3）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身故的，其已获授的权益将由其指定的财产

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代为享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当年达到业绩考核条

件的，对应解除限售的部分在情形发生（或可行使）之日起半年内行使，半年后权益失效；

尚未达到业绩考核条件的不再解除限售，对应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

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回购注销，其回购款项由其指定的财产继承人或法定继

承人代为接收。 ”

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身故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根据本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公司将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回购注销其对应的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33,500股限制性股票。

（4）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的或主动辞职的、

合同存续期间绩效不合格或协商解除合同等原因离职的， 其已解除限售股票不作处理，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不得高于授

予价格与股票市价的较低者。 ”

鉴于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根据

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其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50,000股。

（5）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象个人当年

实际可解除限售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数量×个人解除限售比例，对于激励对象对

应考核当年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由公司按授予价格与股票市价孰低价回购注

销。 ”

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17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未

达到100%，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回购注销其不得解除限售的166,980股限

制性股票。

鉴于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3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未达

到100%，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回购注销其不得解除限售的9,900股。

2、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涉及26名激励对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426,980股。 本次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931,180,500股减少至930,753,520股。

3、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开

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向中登公司递交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申请，预计本次限制性股

票于2026年1月16日完成回购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426,980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68,993,625 -426,980 68,566,645

无限售条件股份 862,186,875 0 862,186,875

总计 931,180,500 -426,980 930,753,520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931,180,500股变更为930,753,520股。 以

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登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规定和本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

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

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本次回购注销

的原因、数量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减

少注册资本登记等事项。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4日

股票代码：601818� � � � � �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6-00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为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嘉事堂药业）核定人民币3.54亿元综

合授信额度，期限24个月，信用方式。

本行为中国光大证券国际有限公司（简称光大证券国际）核定人民币5亿元双边非承诺性循环贷款，期限360天，

信用方式。

本行为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光大金瓯）核定人民币14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3年，信用方式；核定

人民币9亿元单笔单批授信额度，期限24个月，信用方式。

● 嘉事堂药业、光大证券国际、光大金瓯为本行控股股东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光大集团）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法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上述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行与嘉事堂药业、光大证券国际的关联交易已报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不需要经过本行董事会、

股东会或有关部门批准； 本行与光大金瓯的关联交易已经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通过并经本行董事会审议批准，不需要经过本行股东会或有关部门批准。

● 本行过去12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发生关联交易人民币31.54亿元（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将

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0.5%。

● 其他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行过去12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发生关联交易人民币31.54亿元（已披露的关

联交易除外），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0.5%。 具体如下：

1、为嘉事堂药业核定人民币3.54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24个月，信用方式。

2、为光大证券国际核定人民币5亿元双边非承诺性循环贷款，期限360天，信用方式。

3、为光大金瓯核定人民币14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3年，信用方式；核定人民币9亿元单笔单批授信额度，期限24

个月，信用方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述关联交易应当予以披露。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过去12个月内本行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金额未达

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嘉事堂药业、光大证券国际、光大金瓯为本行控股股东光大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企业为本行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嘉事堂药业成立于1997年4月，注册资本人民币2.92亿元，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主营业务为医药批发和零售。截

至2025年6月末，嘉事堂药业总资产131.27亿元，总负债69.50亿元，净资产61.77亿元。

光大证券国际前称新鸿基金融有限公司、光大新鸿基有限公司，于1973年2月在香港成立，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

团，业务范畴包括财富管理、企业融资及资本市场、机构业务、资产管理及投资管理。 截至2025年6月末，光大证券国际

总资产71.37亿港元，总负债40.55亿港元，净资产30.82亿港元。

光大金瓯成立于2015年12月，注册资本人民币50亿元，控股股东为光大集团，主营业务为不良资产收购处置、收购

重组及股权投资等。 截至2025年6月末，光大金瓯总资产215.56亿元，总负债120.65亿元，净资产94.91亿元。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相关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同类业务；本行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按一

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行过去12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

外）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交易额度 交易时间 增信方式

1 嘉事堂药业 3.54亿元 2025年12月 信用方式

2 光大证券国际 5亿元 未发生 信用方式

3 光大金瓯 23亿元 未发生 信用方式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上述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的规定，本行与嘉事堂药业、光大证券国际的关联交易已报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不需要经过本

行董事会、股东会或有关部门批准；本行与光大金瓯的关联交易应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后，提交本行董事会批准，不需要经过本行股东会或有关部门批准。

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对《关于本行与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本

行与中国光大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完成备案。

2026年1月12日， 本行召开第十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及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

议审议并同意将《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6年1月13

日，本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该议案。本行董事会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11票同意（关联董事吴利军、崔

勇、郝成回避表决）。

本行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

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一）第十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三）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四）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3日

股票代码：601818� � � � � �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6-00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0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90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413,526,08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4,741,489,88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0,672,036,1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860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8.798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H股） 18.06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吴利军董事长为本次会议主席。

（五）本行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4人，列席7人，崔勇副董事长，杨兵兵、姚威、张铭文、李巍董事，邵瑞庆、刘俏独立董事因其他公

务未列席本次会议；

2、本行董事会秘书张旭阳先生及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4,733,416,902 99.9768 6,791,884 0.0195 1,281,100 0.0037

H股 10,671,246,507 99.9926 25,000 0.0002 764,689 0.0072

合计 45,404,663,409 99.9805 6,816,884 0.0150 2,045,789 0.004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

中期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4,073,651,805 99.8022 6,791,884 0.1664 1,281,100 0.03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已披露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文件》。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凤敏、蔡思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3日

股票代码：601818� � � � � �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6-00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6年1月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

于2026年1月13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4名，亲自出席董事12名，姚威、张

铭文、李巍、李引泉、刘世平、刘俏董事以视频方式参会；委托出席董事2名，崔勇副董事长、杨兵兵董事因其他公务分别

委托郝成董事、齐晔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吴利军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优先股股息发放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本行于2026年1月按照发行条款向第三期优先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计息期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

年12月31日，按照票面股息率3.77%计算，每股优先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3.77元（含税）。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本行拟定的第三期优先股股息发放方案符合本行实际情况和持续稳健发展的需

要，不存在损害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关于数字金融/云生活事业部更名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吴利军、崔勇、郝成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该项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公允性、合规性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的独立意见：根据相关规定，上述交易遵循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及本行的有关规定，并

已依法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四、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及2026年工作计划的报告》的

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3日

股票代码：601818� � � � � �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6-006

优先股代码：360013、360022、360034

优先股简称：光大优1、光大优2、光大优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光大优3股息发放实施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优先股代码：360034

● 优先股简称：光大优3

● 每股优先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3.77元（含税）

● 计息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 最后交易日：2026年1月19日

● 股权登记日：2026年1月20日

● 除 息 日：2026年1月20日

● 股息发放日：2026年1月21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光大优3（代码360034）2025年度股息发放议案，已经本行2026年1月13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将光大优3股息派发的具体实施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5年度光大优3股息发放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度

2、发放金额：光大优3发行3.5亿股，每股面值100元，采用每会计年度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2025年度计息期间为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票面股息率3.77%，每股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3.77元（含税），合计人民币13.195亿

元（含税）。

3、发放对象：截至2026年1月2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行全体光大优3股东。

二、股息发放实施日期

1、最后交易日：2026年1月19日

2、股权登记日：2026年1月20日

3、除 息 日：2026年1月20日

4、股息发放日：2026年1月21日

三、股息发放实施方法

1、全体光大优3股东的2025年度股息由本行自行发放。

2、对于持有光大优3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股息

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每股实际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3.77元。 其他股东股息所得税的缴纳，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四、有关咨询

1、咨询机构：本行资产负债管理部

2、咨询电话：010-63636363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3日

深圳市恒运昌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运昌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

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２６７１

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

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１

，

６９３．０５５９

万股，约占发行后发行

人总股本的

２５．０１％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３８．６１１１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４８．１４４８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０６．３０００

万

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

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周四）

１４

：

００－

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ｓ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深圳市恒运昌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恒运昌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

重庆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审核同意，重庆

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至信股份”“发行人”或

“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上交所主

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

全文披露于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符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规定条件的网站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中证网：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证券时报网：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

考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

行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 供投资者查

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至信股份

（二）股票扩位简称：至信股份

（三）股票代码：

６０３３５２

（四）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２２

，

６６６．６６６７

万股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５

，

６６６．６６６７

万股，本次发行

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

“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

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如下：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主板企业上市后前

５

个交易日内，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

５

个交易日

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１０％

。公司股票上市初期存在交易价格

大幅波动的风险。 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应当认真阅读有关

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可能存在的

风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并确信自身已做好足够的

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 避免因盲目炒作遭受难以承受的损

失。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公司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或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战略配售投资者本次获配股票的限

售期为

１２

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

６

个月。 本次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为

２２

，

６６６．６６６７

万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数量

为

４４

，

４２２

，

３７２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１９．６０％

，公司上市初

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市盈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比较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１．８８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

、

１８．２４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２４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２

、

２４．３２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２４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３

、

２０．１４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２４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４

、

２６．８５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２４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根据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Ｔ４７５４

—

２０１７

），发行人所属行业为汽车制造业（

Ｃ３６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汽车制造业

（

Ｃ３６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２８．６８

倍。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具

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３

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４

年扣

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４

年扣

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对应

２０２４

年

静态市盈率

（扣非前）

对应

２０２４

年

静态市盈率

（扣非后）

６０５３１９．ＳＨ

无锡振华

２１．２７ １．０８ １．０６ １９．７１ ２０．１０

６０３３５８．ＳＨ

华达科技

４９．４６ ０．４８ ０．４３ １０３．２８ １１５．８４

００１３１１．ＳＺ

多利科技

３２．０８ １．３７ １．２８ ２３．４４ ２５．１４

６０３７６８．ＳＨ

常青股份

１１．５５ ０．２９ ０．２７ ４０．３２ ４２．６０

３００９２６．ＳＺ

博俊科技

３２．４８ １．４１ １．４１ ２３．０１ ２３．０５

６０１２７９．ＳＨ

英利汽车

５．３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１７２．１６ ２１５．００

６０３２１０．ＳＨ

泰鸿万立

１９．５５ ０．５２ ０．５０ ３７．６６ ３９．１４

平均值

２８．８３ ３０．０１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注

１

：各项数据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４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４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

／Ｔ－３

日总股本。

注

３

：因华达科技、英利汽车

２０２４

年扣非前静态市盈率异常高，因此在计

算可比公司

２０２４

年扣非前的静态市盈率的算术平均值时将上述数据剔除；因

华达科技、 英利汽车

２０２４

年扣非后静态市盈率异常高， 因此在计算可比公司

２０２４

年扣非后的静态市盈率的算术平均值时将上述数据剔除。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１．８８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４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２６．８５

倍，低于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率， 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２０２４

年扣非后静态市盈率平均水

平， 但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

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的风险

主板股票自上市首日起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

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

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

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

行融资时， 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

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

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

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

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

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重庆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志宇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长惠路

２９

号

联系人：陈笑寒

电话：

０２３－６７１８７０２２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

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明希

联系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９８９

号世纪商贸广场

３

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０４７１３６

、

０２１－５４０４７３７６

（三）联席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栋林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金沙门路

３２

号西南证券总部大楼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９０４

发行人：重庆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